
关于材料学院实验厂房的管理制度 
为了保证实验厂房安全有序地开放运行，结合材料学院实验厂房的布局现状，特制

定本管理制度，请各位师生给予支持并配合执行。 
1、实验厂房管理人员由总负责人、安全员、设备负责人组成，实验厂房内各设备

负责人名单及联系方式见另表。 
2、实验厂房总负责人为睢良兵（临时代理人为王仕勤）。实验厂房安全员为睢良兵。

其中由不锈钢防护栏分隔出的东北角部分的安全状况及管理由何德坪分管。 
3、实验厂房为开放试验场所，试验人员（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老师）必须遵守

本中心制定的《关于学生进入开放实验室进行试验的安全细则》（以下简称《安全细则》），

管理人员和试验老师有义务支持并监督该安全细则的执行。 
4、任何老师或学生使用实验厂房内的设备，均应提前向设备负责人预约，使用大

型设备需填写“实验厂房大型设备使用申请表”，然后凭确认后的“使用申请表”向实验厂

房总负责人借用钥匙，使用时填写“实验厂房设备使用记录及用电记录本”，用完后由申

请使用人签名确认；需在下班时间或节假日使用设备，申请使用人应提前按《安全细则》

的要求办理书面借用手续，借条副联公示于三楼公告栏。 
5、教师或学生可以申请部分大型设备的独立操作资格，管理办法参照《关于大型

仪器设备的独立操作使用管理办法》，由中心统一组织培训考核并报中心主任确认备案。 
6、使用大型设备前，设备操作人员应将工作内容、估计使用时段、用水要求等信

息填入厂房大门内的“实验厂房设备使用状态信息栏”内，以防引起其他人员的误操作。

如因未按要求公示设备使用状态信息，而引起设备或人员安全事故，事故责任由相应设

备操作人员承担。 
7、行车应按规定定期委托检验。使用实验厂房内的行车，进行设备或器材的起吊、

搬移、装卸作业，应由实验厂房总负责人及其授权人员专门操作。确因试验需要，其他

老师需独立操作行车设备，应由实验厂房总负责人培训指导并获得其认可。严禁学生操

作使用行车。 
8、设备负责人承担相应设备的使用管理及维修保养工作，不负责实验厂房的钥匙

管理（该工作由实验厂房总负责人承担）。中心办公室的备用钥匙仅用于参观、考察、

检查等工作。 
9、管理人员有权阻止、终止违规操作行为，并将违规情况报告厂房总负责或中心

主任，严禁隐瞒不报。 
10、请各位师生自觉遵守上述管理制度，一旦发现严重违规现象，中心将扣发相关

责任人的管理绩效奖、甚至取消相关人员的管理权限，并对使用人及相应课题组作出限

时停止试验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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